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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及標章管理辦法 

 

條號 條文內容 內容說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台灣智慧能源產業協

會」(下稱本協會)之「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制度規章」訂

定，以明確規範執行 TaiSEIA 101 智

慧家庭產品之驗證業務執行方式、

申請作法、管理規定，以及核發之

標章管理方式。 

說明建立本辦法之目的。 

第 二 條 本辦法由本協會下設之「智慧家庭

產業委員會」(下稱本委員會)負責

管理、維護。 

本規定之修訂、更新，由本委員會

提出，經本協會理監事會議通過

後，公告實施。 

說明本辦法之管理、維護單位。 

第 三 條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由

本委員會組成驗證工作小組執行。 

驗證工作小組由本委員會委員及

本委員會聘任之技術專家組成，成

員不得少於 5 人，其中設置驗證主

管及副主管各 1 人。 

驗證工作小組中，委員得指派 1 至

2 人為代理人。技術專家於驗證工

作小組之人數不得過半，且不得為

驗證主管及副主管。 

驗證工作小組成員、驗證主管及副

主管由本委員會推薦，經本協會理

監事會議通過後聘任，任期同本委

員會，連聘得連任。 

本委員會秘書小組兼任驗證工作

小組秘書事務。 

為保障申請產品驗證廠商之營業

秘密，驗證工作小組及秘書小組成

員均須承擔保密責任，並於上任時

填寫保密聲明書(詳參附件四)。 

1. 說明驗證工作由委員會組成工

作小組執行。 

2. 驗證工作小組之成員包含本委

員會委員及聘任之技術專家。 

3. 委員會秘書小組非驗證工作小

組成員，但協助執行驗證業務

之行政及秘書工作。 

4. 若本委員會委員所代表之公司

退出本協會，則尚失委員資格，

同時尚失驗證工作小組成員資

格。本委員會得以技術專家身

份推薦，使其續留驗證工作小

組，惟技術專家人數上限為 3

人。 

5. 驗證工作小組及秘書小組成員

皆需承擔保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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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驗證工作小組成員若有失職情形，

得經下列程序之一解除其驗證工

作小組成員身份： 

一、經本委員會會議確認其失職

情形明確，由本委員會提請本

協會理監事會議同意。 

二、由驗證工作小組成員提請本

協會理監事會議，經本協會理

監事會議確認其失職情形明

確。 

若是驗證工作小組成員無法勝任

驗證工作、影響驗證執行、損害本

協會權益等，得解除其驗證工作小

組成員之身分。 

第 五 條 驗證工作小組定期召開驗證工作

會議，審議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

產品驗證申請案。 

驗證工作會議需由驗證工作小組

成員 1/2 以上出席始得召開。 

驗證工作會議由驗證主管主持，得

由驗證副主管代理。 

驗證主管得視 TaiSEIA 101 智慧家

庭產品驗證申請案之申請情形，於

必要時召開臨時驗證工作會議或

以通訊方式進行驗證。 

1. 驗證工作會議為定期召開，驗

證主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工作

會議或以通訊方式進行驗證。 

2. 工作會議需由 1/2 以上成員出

席，且驗證主管及副主管需至

少 1 人出席方得進行。 

第 六 條 申請驗證之智慧家庭產品應檢附

下列文件： 

一、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

證申請書，格式如本辦法附件

一。 

二、6 個月內由本協會認可之檢測

機構出具之智慧家庭產品檢

測報告。 

說明申請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

品驗證，應準備之申請文件。 

第 七 條 申請驗證之智慧家庭產品，依據產

品類型區分為六種： 

一、智慧家電類型一：具有通訊功

能之家電，可透過外接之家庭

網路轉接器，連接至家庭網路

之家電及其他裝置。 

二、智慧家電類型二：具有通訊功

能之家電，可透過內建之家庭

說明驗證類型，各申請之智慧家庭

產品，依據其申請之產品類型進行

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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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轉接器，連接至家庭網路

之家電及其他裝置。 

三、家庭網路轉接器：具家庭網路

連網功能，使智慧家電可連接

於家庭網路之裝置。 

四、家庭控制器類型一：係屬智慧

家庭之集中監控裝置，可監控

所有連接於家庭網路之智慧

家電的運作。 

五、家庭控制器類型二：係屬智慧

家庭之集中監控裝置，並同時

具備智慧家電功能，可監控所

有連接於家庭網路之智慧家

電的運作。 

六、智慧家庭雲端系統：係位於雲

端之智慧家庭中央監控系統，

可藉由家庭網路閘道器連接

網際網路及家庭網路，監控所

有連接於家庭網路之智慧家

電的運作。 

七、擴充裝置家庭網路轉接器：具

家庭網路連網功能，使其他非

TaiSEIA 標準通訊介面之家電

及其他裝置，可連接於家庭網

路之裝置。 

第 八 條 驗證工作小組依據以下規定，進行

智慧家庭產品之驗證： 

一、申請文件應符合本辦法第六

條之規定並齊備。 

二、檢測報告中，智慧家庭產品測

試方法，符合「CNS 標準：智

慧家庭之裝置互連協定測試

方法及 TaiSEIA 協會產業標

準：智慧家庭物聯網通訊協定

測試方法之最新有效版本規

範」。 

說明本協會執行驗證之審核條件。 

第 九 條 驗證工作小組成員應以具名方式

執行驗證工作。 

說明取得驗證合格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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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驗證之智慧家庭產品應取得

全體出席成員同意，方判定為驗證

合格。 

驗證工作小組若對檢測內容有疑

義時，由本委員會進行技術判定。 

第 十 條 經驗證合格之智慧家庭產品，由本

委員會出具驗證合格報告，並於本

協會網站正式公告。 

前項驗證合格報告之格式，如本辦

法附件二。 

驗證合格報告，自本協會公告日起

生效。 

說明驗證合格報告於本協會正式

公告日起生效。 

第 十一 條 申請驗證之智慧家庭產品，經驗證

工作小組判定有缺失者，得於接獲

通知 3 個月內備齊缺失完成修正之

相關文件申請複審。 

1. 驗證有缺失者，得以修正完成

後，申請複審。 

2. 限定申請複審之時間為 3 個月

內，若超過此時間，需重新申

請。 

第 十二 條 受驗證智慧家庭產品之檢測報告

結果皆為通過，由本委員會授予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標章，並

於本協會網站正式公告。 

說明授予標章之條件 

第 十三 條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標章之

格式，如本辦法附件三。 

說明標章之格式 

第 十四 條 由經認定失效之檢測報告所出具

之驗證報告，自認定失效日起，由

本協會公告失效，所授予之標章亦

併同作廢，並逕行追回。 

因驗證報告源自於檢測報告，故若

檢測報告認定失效，則因之出具之

認證報告亦失效，而由此授予之標

章併同失效。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經本協會理監事會議通過

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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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申請書 

申請案號：              收件日期：        (由協會填寫)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申請書 

□新申請 

□展延 

□增列  

□補發 

□修訂 

□零組件變更 

 

 

申請單

位 

申請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聯絡地址  

檢測執

行機構 

機構名稱  

機構編號  

檢測軟體版本  

檢測報

告 

本案檢測報告編號  
本案報告 

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溯源檢測報告編號               □ 作廢、 □留存 溯源檢測報告 

申請驗

證智慧

家庭產

品資訊 

送檢公司名稱  

產品開發商名稱  

產品品牌公司名稱  

產品廠牌  

產品名稱  

產品型號  

產品型號數量  

智慧家庭產品類型 
□智慧家電      □智慧家電(內建家庭網路轉接器) 

□家庭網路轉接器□家庭控制器(具備智慧家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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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控制器    □雲端系統   □擴充裝置家庭網

路轉接器 

申請驗

證智慧

家庭產

品資訊 

TaiSEIA 101 

協定版本 

□TaiSEIA 101 裝置監控

協定版本：               

□TaiSEIA 101 網路協定版

本：                   

□
智
慧
家
電 

裝置類別 

□家庭電器  □分散式能源裝置  □感測裝置 

□支援配對識別碼  □支援驗證碼  □皆不支援 

□一般資料型式  □多位元組資料型式 

裝置型式 

□冷氣機  □電冰箱  □洗衣機      □除濕機   

□電視機  □乾衣機  □熱泵熱水器  □空氣清淨機  

□電子鍋  □開飲機  □電磁爐      □烘碗機   

□微波爐  □全熱交換器  □電扇    □燃氣熱水器  

□燈具    □居家顯示器  □電動捲門  □淨水器 

□儲熱型電熱水器    □暖風換氣扇  □抽油煙機  

□瓦斯爐 □IH 爐   □飲水機    □電動車充電樁 

□通用裝置    □智慧壁切開關   □太陽能變流器 

□儲能電力轉換系統  □電池管理系統  □智慧電表 

□智慧插座 □預付費電子式電表 □智慧環境感測器 

□其它                                          

供應家庭網路

轉接器之電源

規格 

電壓：               電流：                  

*最大可供應電流:        

轉接線 
□無 

□其它：                                        

特殊測試參數 

□無 

□反應時間：             毫秒 

□暖機等待時間：               秒 

□關機等待時間：               秒 

□開機等待時間：               秒 

□不支援遠端開機功能 

□電視機選台等待時間：               秒 

□其它：                                        

□
家
庭
網
路
轉
接
器 

輸入電源規格 電壓：               電流：                  

家庭網路介面 
□Wi-Fi 

□其它：                                        

轉接線(頭) 
□無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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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網
路
轉
接
器 

□
擴
充
裝
置
家 

擴充裝置類別 

□智慧電表  □電動車充電樁  □太陽能裝置 

□儲能裝置 

□其它：                                        

裝置端介面 

□台灣電力公司智慧電表用戶端通訊介面 P2 (Route 

B) 

□Ethernet 

□Wi-Fi 

□其它：                                        

裝置端 

通訊協定 
 

輸入電源規格 
□外接電源(非透過裝置端介面供電)              

電壓：               電流：                  

家庭網路介面 
□Wi-Fi 

□其它：                                        

□
家
庭
控
制
器 

具備智慧家電

功能 

□居家顯示器 □電視機 □智慧環境感測器 

□其它                                          

家庭網路介面 
□Wi-Fi 

□其它：                                        

送檢公司、開發商及產品廠牌公司已充分了解並同意台灣智慧能源產業協會之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制度相關規章及辦法之規定，並同意公開揭露驗證合格證明書及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申請書相關資訊。 

申請單位印鑑 
檢測執行機構印鑑 

(若同申請單位則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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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報告 

TaiSEIA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報告 

台灣智慧能源產業協會 

Taiwan Smart Energy Industry Association (TaiSEIA) 

310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 號 24 館 202 室 

 

TEL : 03-582-0005 

FAX : 03-582-0050 

 

一、 案件基本資料 

驗證申請案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驗證合格字號  

驗證報告及標章

有效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檢測機構名稱  

檢測報告編號  報告核發日期    年  月  日 

二、 案件驗證內容 

引用規定：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制度規章 

驗證資料完整性 □完整  □不完整。說明： 

檢測項目完整性 □完整  □不完整。說明： 

產品資訊完整性 □完整  □不完整。說明： 

三、 智慧家庭產品摘要 

智慧家庭 

產品類型 

□智慧家電      □智慧家電(內建家庭網路轉接器) 

□家庭網路轉接器□家庭控制器(具備智慧家電功能) 

□家庭控制器    □雲端系統   □擴充裝置家庭網路轉

接器 

產品品牌公司名稱  

產品廠牌  

產品名稱  

產品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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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SEIA 101 

協定版本 

□TaiSEIA 101 裝置監控協定

版本：               

□TaiSEIA 101 網路協定

版本：                   

□
智
慧
家
電 

裝置類別 

□家庭電器  □分散式能源裝置  □感測裝置 

□支援配對識別碼  □支援驗證碼  □皆不支援 

□一般資料型式  □多位元組資料型式 

裝置型式 

□冷氣機  □電冰箱  □洗衣機      □除濕機   

□電視機  □乾衣機  □熱泵熱水器  □空氣清淨機  

□電子鍋  □開飲機  □電磁爐      □烘碗機   

□微波爐  □全熱交換器  □電扇    □燃氣熱水器  

□燈具    □居家顯示器  □電動捲門  □淨水器 

□儲熱型電熱水器    □暖風換氣扇  □抽油煙機   

□瓦斯爐 □IH 爐   □飲水機    □電動車充電樁 

□通用裝置    □智慧壁切開關   □太陽能變流器 

□儲能電力轉換系統  □電池管理系統  □智慧電表 

□智慧插座 □預付費電子式電表 □智慧環境感測器 

□其它                                          

供應家庭

網路轉接

器之電源

規格 

電壓：               電流：                  

*最大可供應電流:        

轉接線 
□無 

□其它：                                        

特殊使用

條件 

□無 

□反應時間：             毫秒 

□暖機等待時間：               秒 

□關機等待時間：               秒 

□開機等待時間：               秒 

□不支援遠端開機功能 

□電視機選台等待時間：               秒 

□其它：                                        

智慧家電 

支援服務

功能 

編號 
Service 

ID 
服務名稱(Service Name)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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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
家
庭
網
路
轉
接
器 

輸入電源

規格 
電壓：               電流：                  

家庭網路

介面 

□Wi-Fi 

□其它：                                        

轉接線

(頭) 

□無 

□其它：                                        

家庭網路

轉接器支

援服務功

能 

編號 

功能及

次功能

碼 

功能及次功能型式名稱 

1   

2   

3   

4   

5   

6                                                                                              

庭
網
路
轉
接
器 

□
擴
充
裝
置
家 

擴充裝置

類別 

□智慧電表  □電動車充電樁  □太陽能裝置 

□儲能裝置 

□其它：                                        

裝置端介

面 

□台灣電力公司智慧電表用戶端通訊介面 P2 (Route B) 

□Ethernet 

□Wi-Fi 

□其它：                                        

裝置端 

通訊協定 
 

輸入電源

規格 

□外接電源(非透過裝置端介面供電)              

電壓：               電流：                  

家庭網路

介面 

□Wi-Fi 

□其它：                                        

擴充裝置

家庭網路

轉接器支

援服務功

能 

編號 

功能及

次功能

碼 

功能及次功能型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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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庭
控
制
器 

具備智慧

家電功能 

□居家顯示器 □電視機 □智慧環境感測器 

□其它                                            

家庭網路

介面 

□Wi-Fi 

□其它：                                          

四、 總評 

驗證結果 
□合格，核發驗證合格證明書。 

□不合格，說明：                          

驗證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補充說明事項 
本驗證報告僅對檢測報告之受測產品檢測結果負責，未經本

協會書面許可不得部份複製本報告，完整複製則不在此限。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 

工作小組簽章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 

驗證主管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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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能源產業協會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 

合格證明書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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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標章 

 

標章最小尺寸規範： 

標章建議最小尺寸為寬 1.6cm，以避免字級過小，難以閱讀。 

 

標章比例規範： 

標章可搭配驗證通過取得之標章編號使用，此處所舉例的編排方式是唯一可使用的

編排方式，標章除有規定精確比例外，標誌與標章編號的編排均以其構成元素之間精確

的相關位置顯示，可依實際運用需求調整尺寸，惟須以等比例調整，不得扭曲或單獨改

變另一部分之垂直及水平大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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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留白空間規範： 

為呈現標章與標章編號合用最佳效果，使用時請遵守以下四周留白面積規定，請勿

在圖示線條區域內放置其他文字與圖樣，以確保其不受任何干擾，可立即獲得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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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標準色說明： 

本標章共含二種主色及一種輔助色（標章編號文字），為強調整體質感及鮮明氛圍，

在顏色的選用上需特別注意。 

 

主色輔助色 

 

 C80 M30 Y15                   C70 M8 Y52                   K80 

漸層色使用方式 

 

 

 

標章色彩應用規範： 

在白色或淺色系底色，可直接使用標誌標準配色使用；如在純色或深色系底色，欲

使用標誌標準配色使用須加白邊及白底，或可選擇將標誌調整為白色使用。 

 

 

 

C80 M30 Y15 C60 Y100  C70 Y50 C80 Y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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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黑白色及反白使用規範： 

針對驗證標章運用在各種媒體上之識別性與再現性，在標章運用上，訂出一套黑白

套色的應用規範，包含黑白、反白變化。 

 

 

 

 

 

黑白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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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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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工作小組」保密聲明書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工作小組保密

聲明書 

立書人            任職於                             ，於台灣

智慧能源產業協會(以下簡稱本協會)之智慧家庭產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兼任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工作小組或秘書小組成員，依據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及標章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簽署保密

聲明書。本人同意遵守下列協議： 

(一) 因執行本協會「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所需，而取得之各

項列為密級之文件或資料等，於驗證工作執行期間，將善盡保管責

任，並遵循不以任何形式重製，亦不以任何形式擷取任何資訊。 

(二) 因執行本協會「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所需，而取得之各

項列為密級之文件或資料等，於驗證工作完成後，紙本均全數歸還

本協會秘書小組，電子檔則全數刪除不做保留。 

(三) 不以任何形式向非 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證工作小組或秘書

小組成員之其他第三人，揭露因執行「TaiSEIA 101 智慧家庭產品驗

證」所知悉之密級資訊。 

(四) 有關上述保密聲明協議，縱然不再擔任本協會 TaiSEIA 101 智慧家

庭產品驗證工作小組或秘書小組成員，仍同意遵守之。 

 

此致 

台灣智慧能源產業協會 

 

立書人簽名： 

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